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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接受委托，担任赛摩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摩电气”或“上市公司”）2016年度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光大证券对合肥雄鹰自动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肥雄鹰”）、武汉博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博晟”）和南京三埃

工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三埃”）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以及截至2018

年12月31日补偿期间届满的资产减值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合肥雄鹰、武汉博晟、南京三埃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合肥雄鹰、

武汉博晟、南京三埃业绩承诺情况具体如下： 

鹿拥军、段启掌、科迪投资、周超飞、汪小华、郭银玲和朱恒书作为业绩补

偿义务人承诺：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合肥雄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334 万元、2,036 万元及 2,683 万元。 

贺小明、胡杰及武水咨询作为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武汉博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706 万元、948 万元及 1,264 万元。 

袁延强、陈松萍作为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南京

三埃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2,501万

元、2,966 万元及 3,565 万元。 

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盈利预测补偿期间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的盈利预测补偿期间（以下简称“补偿期间”）为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 

（二）盈利差异的确定 



各方确认，在补偿期间，赛摩电气应当在目标公司每年的年度审计时聘请具

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

差异情况进行补偿测算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 

（三）补偿金额的计算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在补

偿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如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的净利润小于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则应向赛摩电气进行补偿。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及现金

金额的计算方式为： 

当年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补偿期间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作价－已补偿股份数×本次

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 

补偿金额以在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交易对价为限（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

且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

金额不冲回，已经补偿的股份和现金不退回；若目标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超过

当年承诺净利润，则超出部分可累计计入下一年度承诺净利润考核。 

目标公司内部各自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的计算方式为：各自因本次交易所获

得的交易对价/合计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交易对价，且各自对本协议项下的补偿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补偿期间，如发生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包括但

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火灾、疫情或其他天灾等自然灾害，战争、骚乱等社

会性事件，全球性的重大金融危机，导致补偿期间内，目标公司净利润小于目标

公司相应年度承诺净利润，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对约定的补偿金额予

以调整。 

（四）补偿方式 

目标公司按照下列顺序对赛摩电气进行补偿： 

（1）以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赛摩电气股份作为补偿，用于补偿部分的股份由



赛摩电气以总价人民币1元进行回购，当年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方式为：当年应

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本次交易中所获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

数量。 

补偿期间赛摩电气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行为，目标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所获赛摩电气股份的总数将作相应调整，补偿

的股份数量也相应进行调整。 

（2）按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股份数量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目

标公司以现金补偿。 

（五）减值测试 

各方确认，在补偿期间届满时，赛摩电气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根据《减值测

试报告》，若出现如下情形，即：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补偿期间内已补偿现金总金额，则目标公司应对赛摩

电气另行补偿，具体补偿金额及计算方式如下： 

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补

偿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补偿期间内已补偿现金总金额）。 

三、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9]002978号），

合肥雄鹰、武汉博晟、南京三埃在2018年度业绩完成情况以及承诺期内累计业绩

完成情况如下： 

（一）盈利预测完成情况 

合肥雄鹰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为 816.53 万元，较盈利预测数

2,682.11 万元少 1,865.58 万元，完成比例为 30.44%。 

武汉博晟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为 1,137.23 万元，较盈利预测数



1,263.10 万元少 125.87 万元，完成比例为 90.03%。 

南京三埃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为 3,743.96 万元，较盈利预测数

3,564.99 万元多 178.97 万元，完成比例为 105.02%。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合肥雄鹰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为 816.53 万元，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合肥雄鹰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 4,289.75 万元，较累计承诺净利润 6,053

万元少 1,763.25 万元，未完成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 70.87%。 

武汉博晟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为 1,137.23 万元，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武汉博晟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 2,806.92 万元，较累计承诺净利润 2,918

万元少 111.08 万元，未完成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 96.19%。 

南京三埃 2018 年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为 3,743.96 万元，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南京三埃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 9,402.99 万元，较累计承诺净利润 9,032

万元多 370.99 万元，完成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 104.11%。 

四、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1、合肥雄鹰 2018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由于合肥雄鹰近年来研发的新产品分拣机器人、装配机器人、基于仿生智能

柔性灵巧手、双臂协作机器人主要应用于 3C 行业，对于合肥雄鹰来说是跨越原

行业的尝试。在 3C 行业竞争激烈、行业应用经验要求高、产品技术更新换代快

的背景下，上述新产品因研发周期过长、产品技术更新不及时，导致其未能如期

推向市场，实现销售收入。 

另外，2018 年国家环保政策趋严，加大了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合肥雄

鹰下游客户新建项目的要经历严格的环评政策，对客户基建项目造成一定影响，

拖慢了工程进度，导致下游客户订购的设备无法及时或按时供应，延误了整体的

设备安装进程。 

2、武汉博晟 2018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武汉博晟为适应集团发展战略要求，助力公司实现“智慧能源企业服务商”

的发展计划，在 2018 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前期投入。武汉博晟全年致力于工业

大数据技术在智慧能源方向的研究与应用，涉及能源企业生产管理、运行优化、

设备诊断等核心业务和设备。得益于持续的研发投入，2018 年内武汉博晟获得

了多项软件产品著作权，为今后项目的持续获取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奠定了技

术基础。综上，武汉博晟本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前期投入，相关投入并未在当期

转化为收入，影响了当期利润的完成。 

五、针对业绩承诺所做的风险提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在重组报告书、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中做出了“重大风险提示”，披露了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

险，包括交易对方承诺业绩可能未达成以及现金补偿可能无法保障的风险、本次

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协同与整合风险以及标的资产运营的政策风险及其他

风险。 

六、补偿期间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减

值测试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9]002980号、大华核字[2019]002981号、大华

核字[2019]002982号），合肥雄鹰、南京三埃、武汉博晟补偿期间届满的减值测

试结果如下： 

（1）2018年12月31日，合肥雄鹰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扣除补偿期限内的

股东增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后为14,298.19万元，

本次交易的价格为18,000.00万元，减值额为3,701.81万元； 

（2）2018年12月31日，南京三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扣除补偿期限内的

股东增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后为40,628.62万元，

本次交易的价格为30,000.00万元，未发生减值； 

（3）2018年12月31日，武汉博晟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扣除补偿期限内的



股东增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后为13,777.83万元，

本次交易的价格为9,500.00万元，未发生减值。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通过与赛摩电气、合肥雄鹰、武汉博晟、南京三埃高管人员进行交

流，查阅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等协议，以及查阅相关财务会计报告和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

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合肥雄鹰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盈利预测的80%，合肥雄鹰、武汉博晟在业绩补偿期间内

累计净利润未达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承诺净利润数额，业绩承诺未完成，

相关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当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对上市公司作

出相应的补偿；南京三埃在业绩补偿期间内累计净利润达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中的承诺净利润数额，业绩承诺完成。 

本独立财务顾问通过对标的资产减值测试进行核查，认为上市公司已编制了

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了审核报告，截至2018

年12月31日，合肥雄鹰全部股东权益产生减值额为3,701.81万元。此外，武汉博

晟、南京三埃的全部股东权益未发生减值。 

上市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合肥雄鹰未能实现2018年度的业绩

承诺，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对此深感遗憾，本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在此向广

大投资者诚恳致歉。 

本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将继续关注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和程序，履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承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

益。 

  



（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18年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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